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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

指示指示指示指示

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曾對報章刊載屬暴力、不雅或淫褻性質的文

章和照片表示關注。法律事務部獲請向事務委員會委員提供資料，講述現

時有何立法措施，規管委員所關注的範疇。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390 章）㆘“物品”㆒詞的涵義章）㆘“物品”㆒詞的涵義章）㆘“物品”㆒詞的涵義章）㆘“物品”㆒詞的涵義

2.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稱“該條例”）（附

件 I）旨在管制多類物品，其㆗包括內容屬於或含有淫褻或不雅資料的物

品。

3. 根據該條例第 2(1)條的定義，“物品”㆒詞指“內容屬於或含有供

閱讀、觀看或供閱讀兼觀看的資料的任何物件，亦指任何錄音，以及錄有

㆒幅或多幅圖像的任何影片、錄影帶、紀錄碟或其他紀錄。”因此，報章

所載的圖片屬於“物品”，並受該條例所規管。

禁止發布淫褻或不雅物品禁止發布淫褻或不雅物品禁止發布淫褻或不雅物品禁止發布淫褻或不雅物品

4. 該條例第 21 條訂明，任何㆟發布淫褻物品，即屬犯罪，但此控罪

有若干法定的免責辯護。任何㆟如違反條文的規定，可處罰款 100 萬元及

監禁 3 年。

5. 該條例第 22 條訂明，任何㆟向青少年發布不雅物品，即屬犯罪，

但此控罪有若干法定的免責辯護。任何㆟如違反條文的規定，首次定罪，

可處罰款 4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第㆓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 80 萬元及

監禁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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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類別的制度評定類別的制度評定類別的制度評定類別的制度

6. 該條例第 13 條訂明評定類別的制度。在此制度㆘，出版㆟等如對

物品是否屬於淫褻或不雅存疑，可將該物品呈交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稱“常務官”），以便由淫褻物品審裁處（㆘稱“審裁處”）評定類別。

7. 該條例第 6 條賦權常務官委出為施行條例而不時所需數目的審裁

處，而所委出的審裁處稱為淫褻物品審裁處。

8. 該條例第 8 條訂明，審裁處具有審判權，可裁定多項事宜，其㆗包

括裁定由法院轉交的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對於根據第 13 條呈交的物品，

審裁處的權力包括可按以㆘方式評定該物品的類別―

(a) 如認為既非淫褻亦非不雅，評定為第 I 類；

(b) 如認為屬不雅，評定為第 II 類，並可就該物品的發布定㆘條件；或

(c) 如認為屬淫褻，評定為第 III 類。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390 章）㆘“淫褻”或“不雅”的涵義章）㆘“淫褻”或“不雅”的涵義章）㆘“淫褻”或“不雅”的涵義章）㆘“淫褻”或“不雅”的涵義

9. 該條例第 10 條訂明，審裁處在評定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時，須考

慮以㆘各項

(a) ㆒般合理的社會㆟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且就物品而言，考

慮該等標準時並可考慮檢查員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

（附件 II）第 10 條就該條例第 2(1)條所指的影片所作的決定；

(b) 物品或事物整體㆖產生的顯著效果；

(c) 如屬物品，其發布對象、擬發布對象或相當可能發布的對象是那些

㆟，或是那㆒類別或年齡組別的㆟；

(d) 如屬公開展示的事物，該事物正在或將會在何處公開展示，以及相

當可能觀看該事物的是那些㆟，或是那㆒類別或年齡組別的㆟；及

(e) 該物品或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目的，或其內容是否只是掩飾，以使其

任何部分成為可予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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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類別的效力評定類別的效力評定類別的效力評定類別的效力

10. 該條例第 24 條訂明發布第 II 類物品的各種限制，包括物品須以透

明封套或完全不透明封套密封。

11. 該條例第 26 條禁止第 III 類物品的發布等。

㆖訴㆖訴㆖訴㆖訴

12. 該條例第 30 條訂明，在審裁處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的任何㆒方，

可就審裁處對某法律觀點所作決定，向原訟法庭提出㆖訴。

林秉文

助理法律顧問 4


















































